
 
 

 

－１－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《攀枝花市“十三五”结核病防治规划》已经市政府领导同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“十三五”结核病

攀办发〔2018〕16 号

防治规划》的通知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24 日     

 



 
 

 

－２－ 

攀枝花市“十三五”结核病防治规划 

 

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，按照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17〕16 号）精神，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四川省结核病防治规划的通知》（川办发

〔2017〕48 号），进一步降低结核病危害，加快推进健康攀枝

花建设，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 

  一、防治现状 

  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认真履行结核病防治

职责，初步构建了分工明确、协调配合的新型服务体系，医疗

保障水平逐步提高，各项防治措施全面落实，全市结核病疫情

呈逐年下降趋势，“十二五”规划目标基本实现。 

  但是，我市结核病防治工作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。目

前，全市每年新发肺结核患者 400 余例，发病数和死亡数分别

居全市甲乙类传染病第 1 位和第 2 位；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

仍有发生。结核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，仍需长期做好各项防治

工作。 

  二、指导思想 

  坚持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，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

革为动力，按照“政府领导、部门各负其责、全社会共同参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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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，持续提升结核病防治能力，全面推进结核病防治工作。 

  三、工作目标 

  到 2020 年，全市肺结核发病率下降到 58/10 万以下。 

  1．报告肺结核患者和疑似肺结核患者的总体到位率达到

95%以上。病原学检查阳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筛查率达

到 95%。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率达到 50%以上。耐多药肺结

核高危人群耐药筛查率达到 95%以上。 

  2．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达到 90%以上。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  3．学生体检结核病筛查比例明显提高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

的结核病检查率达到 90%以上。公众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知晓

率达到 85%以上。 

  4．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药敏试验、菌种鉴定和结核病分

子生物学诊断。所有县级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痰涂片和痰培养检

测。70%的县级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结核病分子生物学诊断。 

  5．实现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等制度与公共

卫生项目的有效衔接。增加抗结核药品供给，提高患者门诊和

住院医疗费用保障水平，避免患者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。 

  四、主要任务及措施 

  （一）明确机构职责，健全诊疗网络。 

  1．指定定点医疗机构。确定市第四人民医院为市级结核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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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医院，负责诊治耐多药和疑难重症肺结核患者。各县（区）

确定 1 到 2 家结核病定点医院，并对外公布。所有定点医疗机

构要达到呼吸道传染病诊疗和防护条件。 

  2．明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职责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对

医疗卫生机构执行《结核病防治管理办法》《国家结核病防治

工作规范》等情况开展执法检查，并将其结果作为单位年度目

标考核依据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结核病疫情监测、流行病

学调查、信息收集与分析，对病人的转诊追踪和患者治疗期间

的规范管理进行指导，开展实验室质量控制及宣传教育工作。 

 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对发现的肺结核患者和疑似患者

进行网络直报，并将其转诊至当地定点医院。市级定点医院负

责对县（区）定点医院进行业务检查指导、人员培训及诊疗质

量控制；县（区）定点医院负责对肺结核患者进行诊断、治疗、

登记、定期复查和健康教育、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结核病

后期管理通知单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推行结核病患者家庭医

生签约服务制度，积极开展患者转诊、肺结核患者或疑似患者

及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，按照定点医院制定的治疗方案对居

家治疗的患者进行督导管理，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教育。 

  （二）加强排查力度，提高发现效率。 

  1．加大一般患者排查力度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

就诊人群和体检人群中肺结核可疑症状者排查，发现的肺结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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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患者要及时转诊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，并及时报告疫情。 

  2．开展重点人群主动筛查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密切

合作，对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、艾滋病病毒感

染者和病人、65 岁以上老年人、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开展主

动筛查。将结核病筛查纳入学校入学、监管场所（监狱、看守

所、拘留所、收容教育所、强制隔离戒毒所、强制医疗所等）

入监（所）和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的健康体检项目。疫情高发

的县、乡、村要开展肺结核普查工作。 

  3．加强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发现。县级定点医疗机构负

责对所有肺结核患者进行痰涂片和痰培养检测，对病原学阳性肺

结核患者和耐多药肺结核高危人群进行耐药筛查，并将耐多药肺

结核疑似患者转至市级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耐药检测和诊断。 

  （三）规范诊疗行为，增强治疗效果。 

  1．提高实验室检测质量。各级定点医疗机构要加强结核病

实验室能力建设，开展结核病痰涂片检测、痰培养检测及结核

病分子生物学诊断，市级定点医疗机构要开展药敏试验、菌种

鉴定工作。要将定点医疗机构结核病实验室纳入全省结核病实

验室网络管理，加大质量控制力度，不断提升工作质量。 

  2．实施结核病诊疗规范。各县（区）要将结核病诊疗纳入

医疗质量控制工作体系。提高卡介苗接种覆盖率和接种质量。

有条件的县（区）对传染性肺结核患者进行住院隔离治疗试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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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步实现传染期内患者的住院治疗。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为患者

转诊建立绿色通道，规范诊疗并加强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的使用。

在结核病治疗、康复中发挥中医药的作用。患者病情稳定后要

转回基层，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健康管理服务，确保患者

接受全程规范治疗。落实结核病感染控制措施，加强对医疗卫

生人员的防护，防止医院内交叉感染。市级定点医疗机构负责

组织有关专家对全市结核病诊疗质量进行评估，并将评估结果

作为对医院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  3．规范耐多药患者诊疗和管理。各级定点医疗机构要因地

制宜设立耐多药患者隔离治疗点，对病情平稳但仍具有传染性

的患者进行规范的隔离治疗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对耐多

药肺结核患者的登记管理、诊疗随访和全疗程督导服药等工作

的监管和指导。基层医疗机构要加强居家治疗的耐多药肺结核

患者的健康管理。有条件的县（区）要对贫困耐多药肺结核患

者提供随访复查的交通和营养补助，帮助其完成疗程。 

  （四）强化分类指导，突出防控重点。 

  1．加强双重感染防控。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机构、定点医

疗机构要加强合作，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进行结核病筛

查，为结核病患者提供艾滋病病毒检测服务，共同做好结核菌

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者的筛查、诊治和管理工作。 

  2．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。强化卫生计生、教育等部门合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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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定期例会和信息通报制度。全面落实新生入学体检、因病

缺课登记、病因追踪、健康教育等综合防控措施，开展学校中

的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，及早发现肺结核患者，防止学

校出现聚集性疫情。 

  3．加强流动人口结核病防控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做好流

动人口结核病患者诊断、报告、转诊追踪、信息登记和治疗、

随访服务等工作。做好跨区域肺结核患者治疗、管理等信息衔

接。做好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。加强对流动人口聚

集场所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，提高防控意识和能力。 

  4．加强监管场所结核病防控。监管场所要对被监管人员开

展入监（所）结核病筛查和日常监测，对出监（所）需继续治

疗的患者及时做好转介工作，将有关信息报送监管场所所在地

和被监管人员户籍地（或居住地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，由地方

定点医疗机构继续完成治疗。 

  （五）发挥示范引领，提高防控成效。 

  继续加强全市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工作。探索建立

结核病综合防治服务模式，巩固和加强防治机制，落实经费保

障，开发关怀政策，提升基层防治能力，创新防治方法，整合

防治政策和信息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全面提升防治质量。 

  （六）控制诊疗费用，提高保障水平。 

  市、县（区）要逐步将肺结核（包括耐多药肺结核）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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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种支付范围。按照健康扶贫工作要求，

对符合条件的贫困结核病患者及时给予相应治疗和救助，患者

治疗费用按规定经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保险支付后，发挥医疗

救助和其他补助的制度合力，切实降低患者自付比例，避免患

者家庭发生灾难性支出而因病致贫返贫。 

  （七）强化宣传教育，提高宣传实效。 

  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为契机，集中开展宣传活动。结合结

核病防治知识进千校、进千村入万户等活动，深入开展百千万

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行动，把结核病防治知识纳入中小

学健康教育内容，推动结核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常态化、持续

化开展。 

  四、保障措施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 

  各县（区）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重大传染病防治

工作机制，将结核病防治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建设内容，纳入经

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及部门目标管理考核内容，结合工作实

际制定本辖区结核病防治规划及实施方案，落实各项防治责任，

完成规划任务。 

  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。 

  市、县（区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定点医疗机构和基层医

疗卫生机构要配备专人负责结核病防治工作。要落实传染病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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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人员卫生防疫津贴政策，做好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工作，建

立健全结核病防治工作考核激励机制，增强防治人员从业荣誉

感，调动防治人员的积极性，保持防治队伍稳定。 

  （三）落实部门责任。 

  要充分发挥市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统筹协

调作用，会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共同组织实施本规划并开展监

督评估。 

  市委宣传部、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部门（单位）要配合

开展结核病防治工作公益宣传，督促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等相关

媒体将防治结核病内容列入日常宣传工作计划，大力普及结核

病防治知识。 

 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加强结核病防治机构等专业公共卫生基

础设施建设，改善结核病防治设施条件。 

  市教育体育局、攀枝花学院、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负责

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，组织落实新生入学体检等

学校结核病防控措施，创建良好学校卫生环境，督导学校在疾

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下做好疫情报告，严防结核病疫情在校园

内蔓延。 

  市科技知识产权局负责加大对结核病防治应用性研究的支

持力度，特别是加大对疫情防控、耐多药结核病防治、结核菌

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等领域新技术应用研究力度，将结核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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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知识宣传纳入科普宣传工作计划。 

  市公安局、司法局负责对监狱、看守所、拘留所、收容教

育所、强制隔离戒毒所、强制医疗所等场所的被监管人员开展

结核病检查和治疗管理；将结核病防治知识纳入监管场所干警、

医务人员的岗位培训和教育内容，纳入被监管人员的入监（所）

教育和日常教育内容。 

  市民政局负责对符合条件的贫困结核病患者按规定给予基

本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。 

  市财政局要根据结核病防治需要、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

况，结合结核病防治工作实际，合理安排结核病防治经费，保

障防治工作开展，并加强资金监管。 

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完善医保政策，推行医保支付

方式改革，提高结核病患者医疗保障水平；将结核病防治知识

纳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内容。 

 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加强对抗结核药品的质量监督管理。 

  市扶贫移民局负责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已治愈、有

劳动能力的结核病患者的扶贫工作支持力度，做到精准帮扶、

无一遗漏。 

  市中医药局负责指导各地运用中医药技术方法在结核病诊

疗中发挥作用，组织开展中医药防治结核病研究，发挥中医药

在防治耐多药肺结核等方面的优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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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加强口岸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教

育，组织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落实口岸结核病疫情监测和

管理工作。 

  市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负责为贫困结核病患者提供人道主

义救助，开展健康教育和关爱活动。 

  （四）落实经费保障。 

  市、县（区）要根据卫生投入政策，合理安排结核病防治

经费，逐步加大投入力度，加强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落实定点医疗机构的保障政策。 

  五、监督和评估 

  各县（区）要定期组织对本地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，

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并通报检查结果和工作改进情况，可引入

第三方机构参与评估，探索将评估结果作为财政投入、职称评

聘等重要依据。市卫生计生委将会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不定期

开展对各地执行本规划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并于“十三五”末组织

开展规划执行情况总结评估。 

 

 

 

 

 


